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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合同签订、公开及
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合公业〔2021〕123号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加强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监督管理，维护公共资源交易成果，

落实合同主体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

现就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合同签订、公开及备案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范围

本通知所称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是指《合肥市公共资源集中交

易目录》范围内，进入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建设工

程、政府采购、产权交易项目。

二、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合同签订、公开及备案

1.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单位与竞得者应当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

发出之日起 30日内依法签订合同，鼓励在线签订电子合同。其

中，政府采购合同应当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0个工

作日内签订。合同的标的、价款、质量、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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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与交易文件和竞得者的响应文件的内容一致。双方不得再行签

订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。

2.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应当自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、建设

工程与产权交易项目合同应当自签订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，通过

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安徽省·合肥市）依法公开合同，并附中

标通知书、履约保证金缴纳凭证等，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

除外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合同公开时同步流转至合肥市公共资源

交易监管系统登记备查。相关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和

一致性由项目单位负责。

3.政府采购项目的项目单位应当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7个

工作日内报市公管局备案。合同备案实行网上办理，项目单位或

项目单位委托的代理机构登陆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安徽省·合

肥市），上传合同备案表（见附件 1）至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

管系统后完成备案。

符合续签条件的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，采购人应当登陆全国

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安徽省·合肥市），上传合同备案表（见附件

2）至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系统后完成备案。

4.代理机构应当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后，做好与合同相

关的信息、技术、业务咨询服务，在委托授权范围内协助项目单

位办理合同公开及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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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备案：

（1）自行采购、网上商城采购；

（2）补充、变更协议；

（3）被监管部门作出暂停采购活动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处于暂

停期间的；

（4）中标无效、成交无效的项目；

（5）其他依法不予受理的项目。

三、监督检查

市公管局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对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合同进行

事中事后监督检查，检查项目比例不低于 20%。监督检查主要内

容（见附件 3）包括：

1.材料是否齐全、形式是否符合要求；

2.合同是否在规定时间内签订、公开及备案；

3.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是否与交易文件、竞得者的响应文件的

内容一致；

4.合同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条款。

监督检查原则上每月开展一次，检查结束后，由检查人员汇

总相关材料，形成检查报告，履行报批程序后，通过市公管局门

户网站进行公开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

形的，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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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要求

各项目单位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。市

公管局和市财政局将依法对存在问题较多的项目单位，增加抽查

频次、实施定向抽查的方式加大监管力度。交易中心和代理机构

要围绕合同公开以及备案的流程管控和技术需求，加强电子服务

系统和电子交易系统的信息技术开发建设，提升信息化保障能力。

本通知由市公管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

有效期三年，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可参照执行。原《合肥市公

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合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》（合公法〔2019〕

83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 项目合同备案表

2. 项目续签合同备案表

3. 监督检查主要内容索引

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合肥市财政局

2021年 8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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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项目合同备案表

注：采购人须如实填报，并对备案表所载内容负责。

序号

分类 采购文件 合同 两者内容是否

一致

1 主要标的

2 中标金额

3 质量标准

4 履行期限

5 付款方式

6 中标通知

书发放时

间

7 合同签订

时间

8 合同公开

时间

9 合同备案

时间

我单位已与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按照采购

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提请

监管部门备案。

采购人盖章： 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盖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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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项目续签合同备案表

注：采购人须如实填报，并对备案表所载内容负责。

序号

分类 中标合同 续签合同 两者内容是否

一致

1 主要标的

2 中标金额

3 质量标准

4 付款方式

5 中标合同

签订时间

6 续签合同

签订时间

我单位已与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按照中标

合同约定续签政府采购合同，提请监管部

门备案。

采购人盖章： 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盖章：



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.X
— 7 —

附件 3

监督检查主要内容索引

序号 主要内容 细分情形

1

材料是否齐全

未传合同

未传中标通知书

未传履约保证金缴纳凭证

形式是否符合要求

合同未签字盖章

上传黑白扫描件

笔迹有改动且未经甲乙双方盖章确认

合同页码错乱

页面畸大畸小

未填写签约日期

材料模糊不清，无法辨认

其他形式性问题

2 合同是否在规定时间

内签订、公开及备案

建设工程、产权交易项目合同未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

日起30日内签订；政府采购合同未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

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订

政府采购合同未在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进行公开；建设

工程与产权交易项目合同未在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公开

政府采购合同(包括服务类项目续签合同)未在签订之日起7
个工作日内报监管部门备案

3

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是

否与交易文件、竞得者

的响应文件的内容一

致

项目名称与招标项目名称不符

合同甲方与项目单位不符

合同乙方与竞得者不符

合同标的与招标项目不符

合同金额与中标金额不符

质量标准不符

履行期限不符

付款周期（方式）不符

关键岗位人员不符

质保期不符

缺陷责任期不符

交易文件中未约定，但在合同中约定预付款、工程奖励



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.X
— 8 —

统一招标项目，分开签订合同 (交易文件约定的除外)

合同前后内容矛盾

其他内容条款不一致情形

4 合同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条款


